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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6227期

浙江销售2445128元，返奖额1066879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2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0095056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665元

浙江中奖注数

843

0

1078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6 9 8

福彩15选5
第2016227期 投注总额：452222元

奖池累计40.6494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8月2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78

2911

奖金

0元

2048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2 05 08 11 14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97期
全国销量:327274678元 浙江销量：2555130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5注二等奖（台州）。奖池累计8.8649亿元
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8月21日

01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9注

101注

1287注

63983注

1203096注

10543110注

奖金

6754677元/注

195446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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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淳安
县浪川乡裕丰村洪家畈自然村52号洪华平家认
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
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 淳安县民政局

2016年8月23日

某女婴，2013年1月19日出生，2013年1月
26日早约5时左右发现被遗弃在淳安县浪川乡裕
丰村洪家畈自然村52号家门口。当时小孩外包
黑色毛毯，身穿白花色衣裤，被放在一个篮子
里。随身有几块尿布、一罐金领冠奶粉、一个奶
瓶和一张出生日期纸条。

某男婴，2013 年 8 月 28 日出生，2013
年 8 月 30 日发现被遗弃在建德市大同
镇溪口村新街路 5 号一村民家门口，该
男婴身穿红色衣服。随身带出生日期
纸条。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
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

请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
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
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6年8月23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其昌不锈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6年7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5456万元（其中本金4177万元，利息1279万元）。债务人位于嘉兴
市，该债权由其昌不锈钢有限公司名下的炼钢车间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嘉兴市鹿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上海其昌不锈钢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市凯特不锈钢有限公司、姜笃篪、郑丽英提供保证担
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
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2016）浙0102民初3162号
金晓倩、葛东红、胡国云、葛友香：本院受理杭州顺

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5(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63号

黄晓虎、季战伟、黄晓琴：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64号

鲍庆华、金峰、汪水花：本院受理杭州顺昌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444号

俞国华：本院受理杜明生诉俞国华、陈璐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02民初14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031号

孙国兴：本院受理原告潘仁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092号

石铭：本院受理原告朱虓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催00009号

本院于2016年2月24日受理了浙江有色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银行承兑汇票
（第10200052 23539645号，出票日期2016年2月3日，
出票金额1000000.00元。出票人：浙江省一建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账号：1202021219900136066，付款行：工
行杭州武林支行。收款人：浙江建设商贸物流有限
公司，账号：1202021209900219339，开户银行：工行
杭州武林支行。）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
（2016）浙0103民催0000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
请求支付。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 浙0105民初4959号

马幼松、黄素娟：本院受理原告董在沂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你们归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
计2554669.47元。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裁定书、
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诉讼须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在本院
半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3638号

刘金梅、顾福章、嵇世勇、宁波瑞鑫物流有限公司：
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杭州卓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一、
要求判令被告刘金梅、顾福章支付原告代偿款
890884.44元，支付违约金370429.66元（暂计算至2016
年5月28日），共计1261314.1元；二、要求判令被告刘
金梅、顾福章按照年利率36%支付2016年5月28日之
后的违约金直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三、要求判令被
告刘金梅、顾福章赔偿原告律师费15000元；四、要求
判令被告嵇世勇、宁波瑞鑫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责任；五、要求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金华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3639号

顾福章、刘金梅、嵇世勇、宁波瑞鑫物流有限公司：
本院已经受理原告杭州卓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们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为：一、
要求判令被告顾福章、刘金梅支付原告代偿款
808685.22元，支付违约金333105.53元（暂计算至2016

年5月28日），共计1141790.75元；二、要求判令被告顾
福章、刘金梅按照年利率36%支付2016年5月28日之
后的违约金直至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三、要求判令被
告顾福章、刘金梅赔偿原告律师费15000元；四、要求
判令被告嵇世勇、宁波瑞鑫物流有限公司对上述款项
承担连带责任；五、要求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金华监狱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3734号

张树森、冯来秀：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志远汽车有限
公司诉被告张树森、冯来秀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序
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及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3735号

沈建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志远汽车有限公司诉
被告沈建新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监督卡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5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3737号

陈崇胜、林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志远汽车有限公
司诉被告陈崇胜、林群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
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
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
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3752号

杨明凤、徐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志远汽车有限公
司诉被告杨明凤、徐刚追偿权纠纷一案中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
程序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廉政
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届满后
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
午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666号

邱顺利、赵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兴佳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诉被告邱顺利、赵君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诉讼文书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5民初666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3301号

王卫红：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康家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诉被告王卫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
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3883号

李昱茹、楼宇庭：本院受理原告周雨来诉被告李昱
茹、被告楼宇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5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4103号

黄木发、陈美凤、王怀成：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黄木发、被告陈美凤、被
告王怀成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4408号

欧建军、施凤焱、程晓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欧建军、被告施凤焱、被
告程晓东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4409号

宋展展、刘振民、张洪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宋展展、被告刘振民、被
告张洪君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4411号

王小恒、胡建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小恒、被告胡建新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
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4472号

杨荣、陈莉娜、徐燕萍、沈公立：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康家非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杨荣、被告陈莉娜、被
告徐燕萍、被告沈公立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庭开庭
审理。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481号

斯舰东、斯法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陶都建材有限
公司诉被告浙江银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被告斯舰东、
被告斯法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被告浙
江银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杭拱商初字第1481号案件的民事
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904号

金秀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农发福地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瑞安市南氏粮食制品经营部、被告金秀
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杭拱商初字第904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杭州
农发福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上诉状。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
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386号

孙琴、魏加毅、孙江周、杭州中澳装饰家私有限公
司、陈少明、杭州幻影娱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市拱墅区利尔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孙
琴、被告魏加毅、被告孙江周、被告杭州中澳装饰家私
有限公司、被告杭州杭堡商务酒店有限公司、被告陈少
明、被告杭州幻影娱乐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拱商
初字第13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387号

孙江周、莫云仙、解荣喜、杭州中澳装饰家私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拱墅区利尔达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孙江周、被告莫云仙、被告解荣喜、
被告杭州中澳装饰家私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拱商
初字第13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5）杭拱商初字第1511号

杭州中川建筑装饰有限公司、胡秀
英、沈涌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大陆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中川建筑
装饰有限公司、被告胡秀英、被告沈涌
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拱商初
字第15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5民初1151号

胡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汉文诉被
告胡建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5民初11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477号

浙江首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省省直物业管理中心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要求你支付房屋租金534586元、并支付原告逾
期支付房租滞纳金481127元，以上合计1015713元。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和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958号

杜晓峰：本院已受理原告杭州乐恒贸易有限公司
诉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
节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541号

张磊、丁戟：本院受理朱植威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5）杭西商初
字第45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450号

洪跃斌：本院受理洪春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34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653号

高志善：本院受理原告翟丹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396号

蓝艳：本院受理原告高河雨诉你及卢海波、杭州太
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682号

北京欧朋兰博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
司：本院受理平正阳诉你、北京欧朋兰博企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68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998号

浙江东龙实业有限公司、杭州众信农业生物科技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西湖风景名胜
区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保安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可以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4）杭西执民字第2254号

钟秀琼：申请执行人鲍伯良与被执行人钟秀琼、冯
正利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14年6月17日立
案执行，并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2014）杭西执民字
第2254-1号执行裁定书，拍卖被执行人钟秀琼名下位
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世茂江滨花园碧景湾5幢1单
元901室房屋一套并已委托评估。现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
执民字第2254-1号拍卖执行裁定书和浙江中联耀信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联评报字（2016）第88号资
产评估报告。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4）杭西执民
字第2254-1号拍卖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钟
秀琼名下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世茂江滨花园碧景
湾5幢1单元901室房屋一套，浙联评报字（2016）第88
号资产评估报告载明：钟秀琼名下位于杭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世茂江滨花园碧景湾5幢1单元901室房屋及
室内可移动资产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3166700元。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评
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6566号

陈晖：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博联物资有限公司诉你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
6972723.6元，并支付逾期利息947287.9元（其中欠款
2596660.3元按日千分之零点五自2015年1月1日暂计
算至 20106 年 7 月 11 日利息为 724468.3 元；其中
4376063.3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
7月24日暂计算至2016年7月11日利息为222819.6
元，实际应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上述共计
7920011.5元以及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327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830号

宋义海：本院受理原告张顺娥诉你、陈建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院可以缺席
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073号

林云斌：本院受理原告梁峻峻诉你与林青松、江亮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